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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汉简家属出入符所见姓的著录
———兼论汉代与户籍相关事务中姓的使用

祁　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　要：西北汉简家属出入符中存在将戍卒与其妻表述为同姓的现象。这种做法是

一种特殊书式，以整体表述用符的家属，仅在第一个人的称谓中记录姓，属于本户者不再记

录，不属于本户的用符者要以户为单位再次说明姓、籍贯等身份信息。此类符应以类似户

籍的戍卒名籍为底帐制作，相关名籍应仅记戍卒的姓，在要求验明“县里年姓”的通关事务

中，此类符即以戍卒的姓代指用符的戍卒家属。结合卒家属廪名籍、东牌楼东汉简等，汉代

与户籍相关的场合中姓与户的关系比较密切，姓多用作标识一户，甚至用作某种“户姓”。
关键词：西北汉简 家属出入符 姓 户籍 “户姓”

西北汉简发现已逾百年，借由这类简牍，学界得以挖掘汉代西北边地的诸多细节。作

为边塞地区的行政公文，不少简牍与通关事务关系密切，如各类出行所用的传信、致、符等。

其中，符为汉代常见的通过凭证，形制较为特别，本文主要讨论戍卒家属出入关隘所用的家

属出入符，并聚焦于其中姓的记录方式。

关于家属出入符，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涉及符的分类集成研究，①使用、制作与通关制度，②

①

②

居延旧简中家属出入符较少，早期分类定名研究往往只能凭借２９．１、２９．２等简要分类，较少讨论内部细节问题。

参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４页。早期综合性研究中涉及此问题的又如 劳

榦：《居延汉简考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８６年，第２—５页；陈直：《居 延 汉 简 研 究》，天 津：天 津 古 籍 出

版社，１９８６年，第十章“符传通考”，第４１—４４页；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２—

４３、８１页；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徐世虹译，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４３５—４３７页；大庭脩：《汉简研究》，徐世虹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９—１４０页；冨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３—２５７页；鹰取祐司：《秦汉官文书の基础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５年，第５６—６４页。

由于材料较少，金关简公 布 前 的 研 究 多 结 合 各 类 符 传 考 察，并 非 完 全 聚 焦 于 家 属 出 入 符，如 何 智 霖：《符 传 述

略———简牍制度举隅》，《简牍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７期；薛英群：《汉代信符考述（上）》，《西北史地》１９８３年第３期；薛英群：《汉

代信符考述（下）》，《西北史地》１９８３年第４期；薛英群：《汉代的符与传》，《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李均明：《汉简所见

出入符、传与出入名籍》，《文史》第１９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李均明：《汉简所反映的津关制度》，《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

第３期；徐乐尧：《汉简所见信符辨析》，《敦煌学辑刊》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汪 桂 海：《汉 符 余 论》，《简 牍 学 研 究》第３辑，兰 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５—３００页；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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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亦有学者借此分析汉代家庭结构等问题。①学界对于户籍的讨论亦涉及家属出入符、卒家属

廪名籍，往往认为其与原始户籍比较接近，将这类简牍视为讨论汉代户籍的代用资料，②并

与里耶秦简户籍简、走马楼吴简各类名籍等结合起来讨论，涉及秦汉户籍制度多个方面，③

提示学界注意这类符的记录方式与户籍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和争

论，但既有研究已基本勾勒出家属出入符各方面的概貌，结合行政建制的分析，亦揭示出这

类符的使用和制作等诸多细节。④不过，聚焦于家属出入符的论著多围绕关隘研究展开，并

未充分考虑其与秦汉户籍的关系，特别是几类简牍在记述姓方面的共性，而围绕户籍的研

究则较少深入分析这类符的使用与格式细节。

如学者指出，这类出入符在记 录 卒 家 属 的 姓 时，出 现 在 最 右 一 行 的 戍 卒 的 妻 往 往 与

戍卒表述为同姓，学者 由 此 联 系 到 出 入 名 籍 以 及 秦 简、吴 简 等，称 此 为“妻 从 夫 姓”。⑤不

过，家属出入符在姓的记录上还有不少值得讨论的细节，表述妻等家属的方式可能与汉代

户籍编制方式及通关的要求有关，亦可联系 到 卒 家 属 廪 名 籍 乃 至 其 他 与 汉 代 户 籍 相 关 的

简牍。

①

①

②

③

④

⑤

（接上页）　　　　　第８５—１０８页。相关学位论文如朱翠翠：《秦汉符信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张 玲：
《秦汉关隘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２０１２年。

金关简公布之后，对于符的研究走向深入，除关隘制度外，对于符的制作、使用有了更多考察。参藤 田 胜 久：《肩 水

金关与汉代交通———传与符之用途》，甘肃敦煌学学会等编：《金塔居延 遗 址 与 丝 绸 之 路 历 史 文 化 研 究》，兰 州：甘 肃 教

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９９—６１５页；侯宗辉：《汉代戍边吏卒“家属”人口的西向流动及影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齐继伟：《西北汉简所见吏及家属出入符比对研究》，《敦煌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郭伟涛：《汉代的出

入关符与肩水金关》，《简牍学研究》第７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６—１２５页。此外，鹰取祐司系统分析了

金关出土的各类通行证，也涉及不少与家属出 入 符 有 关 的 问 题 及 关 隘 制 度 等。鹰 取 祐 司：《肩 水 金 关 遗 址 出 土 の 通 行

证》，《古代中世东アジアの关所と交通制度》，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７年，第１７５—３３５页。

黄艳萍：《汉代边境的家属出入符研究———以西北汉简为例》，《理论月刊》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袁 延 胜：《肩 水 金 关

汉简家属符探析》，《甘肃省第三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０１—２１４页；齐

继伟：《西北汉简所见吏及家属出入符比对研究》，《敦煌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３２—１３３页。此外，孙闻博对秦汉亲属

从军问题的考察，亦涉及西北简中的各类与家、户有关的名籍。参孙闻博：《秦汉的女子参战与亲属随军》，蒲慕州主编：
《礼法与信仰———中国古代女性研究论考》，香港：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５２—７４页，增订稿收入《中国中古史集刊》第

３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２５—５２页。

池田温分析了卒家属廪名籍和家属出入符等，认为可以用来推测户籍的形式和内容。杜正胜也认为居延 汉 简

中虽然没有户籍，但是戍卒家属廪名籍、家属出入符可 以 用 来 推 测 户 籍 的 规 格。杨 际 平 则 认 为 其 对 戍 卒 家 属 的 表 述 可

以等同于对户的记载。张燕蕊也认为西北汉简和长沙东牌楼汉简中与户有关的簿籍书式以户籍为依据的可能性很大。

详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７２页；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

构之形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８页；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１
辑，第１６—１９页；张燕蕊：《从走马楼吴简户籍书式看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２２页。

通盘分析秦、汉、吴相关名籍的研究如 上 引 杨 际 平 论 文，又 如 邢 义 田：《从 出 土 资 料 看 秦 汉 聚 落 形 态 和 乡 里 行

政》，《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 事》，北 京：中 华 书 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９—３５５页；尹 在 硕：《秦 汉 户 口 统 计 制 度 与 户 口

簿》，黎明钊主编：《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牛津：牛津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７—１０４页；胡 平 生：《新 出 汉 简 户 口 簿

籍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１０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其他分别讨论秦、汉、吴户籍材料的研究不具引。

郭伟涛：《汉代的出入关符与肩水金关》，《简牍学研究》第７辑，第９８页。

孙兆华、王子今：《里耶秦简 牍 户 籍 文 书 妻 从 夫 姓 蠡 测》，《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８年 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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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一般认为姓氏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在普通民众中普及，①存在普通民众从无

姓到有姓的过程，并有学者指出汉魏时期姓氏逐步固定为子承父姓，②与宗族问 题 关 系 密

切。对于姓氏的认识，目前的研究仍围绕先秦宗法社会以及东汉以后的宗族问题，较少结

合秦汉出土公文档案。家属出入符中姓的记录方式为认识汉代官府如何在公文，特别是与

户籍相关的事务中使用姓提供了线索，本文将就此加以探讨。

　　一、家属出入符中夫妻的表述

包括居延旧简在内，目前所见此类符约４０枚左右，③内容格式有所不同，但均包含了用

符家属等人的身份信息，有的也记载了所用车马。此类符多出土于金关，目前所见大多数

为部吏家属用符。关于这类符的制作与使用，已有学者作出较为全面的研究：家属出入符

多在正月由部等制作，提交候官审核后，由候官送到金关；有效期为一年，需要每年重制，亦

有说明使用时间或一次性使用者；使用时剖开的符一半放在金关，另一半由戍卒家属持有，

一侧有刻齿，过关时需要合符查验，并登记出入信息，写作相应的出入名籍。④

此类符存在几种记述戍卒夫妻姓、名的形式。一部分符只记录作为戍卒的丈夫的官职

而不记录其姓名，全符仅最右一行妻的称谓中有姓，如：

五凤四年八月庚戌　　亭长利主妻觻得定国里司马服年卅二岁

橐他石南亭长符　　　子小女自为年六岁 皆黑色

入出止 （７３ＥＪＴ９∶８７）

其中戍卒的称谓中没有出现姓，而是称之为“橐他石南亭长”，类似的还有７３ＥＪＴ３０∶６２，目

前共发现这两枚。另有部分符整枚均不出现姓。⑤这两类符暂无法讨论夫妻是否被表述为

①

②

③

④

⑤

姓氏普及的具体过程和时代存在不同的 看 法，但 大 致 认 为 这 一 过 程 发 生 在 春 秋 战 国 时 代，最 晚 在 两 汉 之 际 完

成。参徐复观：《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 成》，１９７２年 初 刊，此 据《两 汉 思 想 史》，上 海：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１年，第１卷，第１７４—２０６页；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３—１９９页；陈

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４２７—４７６页；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２—１０６、１３５—１３７页。

此外，姓氏问题是先秦宗法制度研究的重要领域，代表性研究如杨希枚：《〈左传〉“因生以赐姓”解与“无骸卒”故 事

的分析》，１９５４年初刊，此据《先秦文化史论集》，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４—１０５页；杨 宽：《试 论 西 周

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１９６５年初刊，此据《古史新探》，上海：复旦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３１—１５２页；李 学

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３期、《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５期，此据《古文

献丛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０—１０６页。但本文并非聚焦于先秦宗法制度，相关研究不具引。

侯旭东指出，传统认为父系宗族一直存在的看法需要检讨，并分析了汉魏时期姓氏固定为子承父姓的过程。详

见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第６０—１０７页。本文对家属出入符姓氏的讨论并非聚焦于汉魏宗族问题，其他研究不赘述。

上引齐继伟、郭伟涛较为全面地涵盖 了 相 关 材 料，其 中 齐 继 伟 认 为 共３８枚 家 属 符，郭 伟 涛 则 认 为 共 有４８枚。

实际上有不少残损严重的材料，不易判断性质。本文主要讨论其中保存完整者。残缺者详见下文注释。

详见郭伟涛：《汉代的出入关符与肩水金关》，《简牍学研究》第７辑，第１０８—１１３页。

残缺严重 无 法 判 断 者 外，共 有 四 枚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７５、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７８、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１、７３ＥＪＴ２１∶１３６。其 中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７８为：

　　　　　　　　　　　　　　妻大女阳年廿一　　　牛车一两

橐他曲河亭长昭武宜春里□永　子小女顷闾年一岁　 用牛二头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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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姓，但家属不记姓的做法与下文要讨论的卒家属廪名籍一律不写家属姓有相似之处，或

可认为是类似的书写方式，下详。残缺姓名者及未说明亲属关系者不讨论。①

绝大多数同时记录了戍卒、家属姓、名的出入符中，书于最右一行的 戍 卒 妻（亦 有 母、

嫂）基本与戍卒表述 为 同 姓，如 附 表。②附 表 列 举 了 家 属 出 入 符 中 夫、妻 被 表 述 为 同 姓 的

情况，并将母、嫂表述为与戍卒同姓者一并列 入。此 类 表 述 方 式 在 家 属 出 入 符 中 最 为 常

见，亦有少量明确将夫、妻表述为不 同 姓 的 符，关 系 到 符 的 特 殊 书 写 形 式 和 功 能，详 见 第

二节。

附表中的符虽然在人称使用上有一定的共性，但具体的使用者、制作时间和使用范围

有一定的差别，包括未列入表的符在内，涉及的戍卒多属橐他塞，也有少数属广地塞。有明

确纪年者涉及五凤四年（前５４）、初元四年（前４５）、永光二年（前４２）、永光四年（前４０）、阳

朔三年（前２２）、永始四年（前１３）等，尤其集中在建平元年到四年（前６—前３），且这一时段

的符集中出土于３７号探方，可能与符在关隘的集中保存有关。③符的具体用途包括了“出入

尽十二月”（即使用期为一年的符）、“入出止”（即一次性使用的符）。但从目前所见的材料

来看，对家属的表述方式与使用者、制作时间、制作机构等并无严格的对应关系。

再来看与此关系密切的出入名籍。金关出土的大量出入名籍中有不少与家属出入符

有关。家属通关需要誊录所持符的内容，并说明出入关的时间，④也可认为相关的出入名籍

保留了家属出入符的文字内容，如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１４简文为“通道亭长虞宪　母昭武平都里

虞侠年五十　十二月丁巳 北 啬 夫 礼 出”，母 子 表 述 为 同 姓“虞”。可 与 表 中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８

①

①

②

③

④

（接上页）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１为：

　　　　　　　　　　　　　妻大女阳年廿三　　　车牛一两

橐他曲河亭长昭武宜春里　　子小女顷闾年三岁　　用牛二头

□永家属符

用符者相同，应该是不同年份使用的符。对妻的表述均为“妻 大 女 阳”。之 所 以 不 书 姓，可 能 是 针 对 这 对 母 女 相 对 特 殊

的做法。存疑。两简释文据郭伟涛：《汉代的出入关符与肩水金关》，《简牍学研究》第７辑，第１１０页。分 行 略 有 调 整。

７３ＥＪＴ２１∶１３６仅“橐佗野马隧吏妻子与金关关门为出 入 符”，姓、名 均 无，较 特 殊。整 枚 均 无 姓 的 还 有 有 子 女、弟 的 符，

较为完整的有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７，书与起首的子女均未 写 姓，其 他 成 员 亦 未 写 姓，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５内 容 与 此 类 似，但 属 于 上

方的戍卒信息明显偏右，与一般书于 正 中 的 做 法 有 所 不 同，可 能 右 边 残 缺 了 一 行 涉 及 妻 的 文 字。另 外，７３ＥＪＴ７∶１２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７６第一行内容残缺，不能确知是否书写了子女的姓，７３ＥＪＴ６∶７５、７３ＥＪＴ２８∶
９Ａ、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３８右、下皆残，残存最右行记子女均无姓，但似乎并非完整的第一行，右边残缺部分应该还有其他内容。

但这些简残缺均比较严重，不能确定为家属符。

姓名 或 相 关 信 息 残 缺 者 包 括７３ＥＪＴ５∶１６、７３ＥＪＴ６∶４０、７３ＥＪＴ９∶２７５、７３ＥＪＴ３１∶４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２５、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１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６２。此 外，７３ＥＪＴ１１∶２４、７３ＥＪＴ２３∶７６３、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６５、７３ＥＪＦ１∶１０５、

７３ＥＪＦ２∶３９相关信息同样 残 缺，且 不 能 判 断 性 质 是 否 为 家 属 出 入 符。此 外，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６＋１３７６、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９、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５７仅有葆，但未见对亲属关系的直接表述。

附表按照简号排列。相关符性质的判定，主要依据上引郭伟涛文，部分有调整。

考古情况显示，３６、３７号探方是主体建筑关门，为两座对立的长方形夯土楼。３７探方可能是门房 之 类 的 建 筑，

在进入金关时，在这里查验符，关隘保存的一半因而比较集中出现在这里。参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 的 发 掘

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１期，第４—５页。

郭伟涛：《汉代的出入关符与肩水金关》，《简牍学研究》第７辑，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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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户籍地、年龄、子姓名均吻合，应为同一对母子。①同时，记录了夫妻姓的出入名籍中，

基本都表述为同姓，不过也存在两种不同情况。简７３ＥＪＨ１∶２５“广地都亭长苏安世　妻居

延庰庭里薛 存 年 廿 九 长 ”中，“苏”为 ，“薛”为 ，比 较 接 近，亦 可 能 是 笔 误。②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６３＋４０２也同样与符记录格式关系密切，亦于第二节一并讨论。

从上 举 家 属 出 入 符 和 出 入 名 籍 来 看，家 属 符 对 戍 卒 妻 多 表 述 为 与 夫 同 姓，从 表 中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７７＋６８７来看，略夫姓应该也可视为夫妻表述为 同 姓。③是 否 在 这 个 时 空 范 围

内，确实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夫妻同姓的现象？涉及的戍卒基本在张掖郡，④但从传世文献来

看，并未发现张掖有夫妻同姓或嫁后改姓的习惯。结合汉代传世文献中大量人物传记，即

使已经出嫁，女性仍有姓，且未必在嫁后改从夫姓。学界熟知的汉代皇后，如吕后、文帝窦

后、卫子夫、王政君等，史籍均明确记载其姓，说明即使作为皇后亦使用原来的姓。平民婚

姻中，女子出嫁亦会沿用原来的姓氏，除史籍缺载具体姓氏的情况之外，绝大多数记为与夫

姓不同的“某氏”，几乎没有见到夫、妻同姓或嫁后改姓的情况。西汉中后期的人物，如金赏

妻“霍氏”，杜邺妻“张氏”，京房妻“张氏”，学者已有详细整理，⑤不再一一列举。可以说，汉

代女子出嫁后，非但不会改从夫姓，甚至还要以原来的姓氏称呼。此外，汉魏之际亦存在一

些改姓的情况，但并非因为婚姻。⑥战国、秦汉时代有“同姓不婚”的观念，虽然主要是经典中

的说法，且这一时代并未见律令或相关材料明令禁止同姓结婚，但在一时一地如此高密度、

大概率地出现夫妻同姓，似乎与传世文献留给我们的印象有所不同，并不能草率地认为夫

妻确实同姓，亦不能认定家属符中的妻均在出嫁后改从夫姓。

另一方面，如果确实是夫妻同姓，那么为什么表中２９．２、７３ＥＪＴ３∶８９、７３ＥＪＴ６∶４２等

在表述兄弟妻、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５在表述儿媳的时候并不使用姓＋名，而仅仅以姓＋名指称戍

卒本人的妻？实际上，除完全不写姓的符外，第一行无论是妻、母还是嫂，一律在名前加上

与戍卒相同的姓，只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写在第一行的是妻，才会表现为“妻从夫姓”，当妻

出现在其他位置时，同样仅用名。更为重要的是，夫妻被表述为同姓的现象几乎仅见于家

属出入符和出入名籍，同样涉及戍卒家属的卒家属廪名籍和各种性质不详的家属名籍中，

并没有夫妻表述为同姓的情况，而是以名指称妻。这种现象抑或与家属出入符的书式、制

作过程和功能有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伟涛也认为记录对象相同。郭伟涛：《汉代的出入关符与肩水金关》，《简牍学研究》第７辑，第１１２页。

孙兆华认为“薛存”为复名。孙兆华、王子今：《里耶秦简牍户籍文书妻从夫姓蠡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５０—５１页。不过，出入名籍基本都会说明姓，且前文亦说明了籍贯，应该不是略姓称名。

即省略夫姓，但是可以从弟的情况推测夫妻被表述为同姓。

例如占据较大比例的隧长。于振波即认为隧长多来自本都尉府所 辖 诸 县 平 民。参 于 振 波：《居 延 汉 简 中 的 燧

长和候长》，《史学集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１１—１２页。

详见彭卫：《汉代婚姻形态》，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附录甲”表一《汉代帝后妃家 庭 状 况 简 表》、表 二《汉

代贵族、平民婚姻家庭状况简表》，第３５６—３９１页。

孙兆华指出三国有不少改姓的情况，但所据例子多不是女子嫁后 改 姓。详 见 孙 兆 华、王 子 今：《里 耶 秦 简 牍 户

籍文书妻从夫姓蠡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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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属出入符特殊记姓格式蠡测

仔细观察附表，最后两条与其他符有明显不同。表中多数符均仅在一行写姓，而这两

枚符却在下面记录了其他用符者的籍贯、姓。与此类似，家属出入符中还有一枚母、子明确

表述为不同姓的符：

　　 　　　　　　　　　　母居延庰庭里徐都君年五十　　　

男弟觻得当富里张恽年廿 车二两

橐他候史氐池千金里张彭 男弟临年十八 用牛四头

建平四年正月家属符 女弟来侯年廿五 马三匹

女弟骄年十五

彭妻大女阳年廿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５８）

第一行出现了母姓“徐”，第二行接着出现了弟姓“张”，如果存在某种“妻从夫姓”的做法，那

么母应该与兄弟二人的父亲同姓，亦应与“张彭”“张恽”同姓“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录

方式？首先，从其户籍地“庰庭里”来看，母应该不属于居住于“氐池千金里”的张彭的小家

庭，在户籍上应该也并不属于同一个户，甚至有可能母本人就是另一户的户人。其次，与大

多数出入符仅在第一行写姓迥异，在不同姓的母下又出现了对弟姓的记录，但是也仅记一

行，以下一弟两妹均未再记姓。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行所记载的弟“张恽”户籍所在为“当富

里”，也与张彭、母不属于同一个户籍地。三人的籍贯并非同里，甚至亦非同县，应该分属三

个不同的户，而之所以再次说明姓、籍贯，可能是因为不同户的百姓需要注明“姓”。

末尾张彭的“妻”未再写姓，可能与这枚符的实际使用有关。上端记录制作时间是“建

平四年正月”，但未说明时效，说明不是时效一年的常用家属符，而是供短时间使用。用符

的家属分属不同的县，恐怕也不会频繁往来用符，更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把母、弟及

其他不同户的亲属临时接到张彭处，主要使用者是母、弟等人，而不是张彭的小家庭，所以

该符以母、弟等为主要记述对象，末尾简单记录了同样在这一事务中因迎接或其他原因需

要使用符的妻，而未以一户的方式表述。

对比附表中的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８，母与作为戍卒的儿子应属同户，所以母亲用儿子的姓，

也即夫家的姓表述。再联系到表中最后两条，书写了完整姓名的“王都”属“龙起里”，与戍

卒妻所属的“广地里”明显不属于同一户籍；“辛昌”虽同属“宜春里”，但未必属于同一个户

籍，所以也完整地书写了姓名，并在再次说明里，亦说明即使用符者属同一个里，但户籍不

同的情况下也要再次说明。再来看上文简要提及的出入名籍：

橐他隧长吾惠葆　
妻屋兰宜春里大女吾阿年卅　　车二两 十一月己酉□出□□

阿父昭武万岁里大男胡良年六十九　　牛二头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４６３＋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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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名籍要誊录家属出入符的内容，并说明通关时间。本条出入名籍上半部分即为所誊录

的家属出入符。其中妻属“宜春里”，被表述为姓“吾”，与作为夫的戍卒表述为同姓，而岳父

姓“胡”，属另一个县“昭武”的“万岁里”。之所以要写明岳父的姓、籍贯，应该也是因为其属

于另一个户。上文已述，并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汉代女性出嫁后要改从夫姓，因此并不能说

“阿”嫁后改姓“吾”，之所以未用父姓，或是因为她已经不属父亲的户，继而在通关的事务用

夫姓表述。

反观大多数家属出入符，除完全无姓者外，不仅姓只出现在最右一行，里（籍贯）也仅在

第一行与姓组合出现一次，下面均不再记录。联系到家属的身份以未成年子弟为主，不再

被记姓的家属应均属于戍卒的户，只需要在起首一人处记姓、籍贯即可。家属出入符中应

存在一些记录姓、籍贯的一般做法，即书于最右一行者写姓、籍贯，属于本户者不再记录，不

属于本户的要以户为单位说明姓、籍贯等信息。建平四年的家属出入符最为集中，上文归

纳的现象在建平四年的简中也最为典型，或 许 也 说 明 这 种 做 法 在 建 平 四 年 的 前 后 一 直 存

在，但是执行的细节未必非常严格，有一定的波动。

联系到家属符的制作，这种做法在文书实际编制过程中影响因素也可略知一二。上述

部吏家属符多由所属部制作，制作家属符需要详细说明家属各方面的身份信息，且多需要

每年制作，由于一部所辖戍卒数量众多，恐怕不会是制作时临时登记身份信息，而应该依据

某种由部掌握并登记了详细信息的名籍。

对屯戍障塞系统人员的有效管理、调配显然需要这样的基础档案，其性质与记录民户

的户籍未必一致，但至少应与户籍比较接近。西北简中目前尚未见到类似的名籍，但从里

耶秦简户籍简、东牌楼简等东汉简及吴简推测，户籍中不记户内成员姓氏，是秦汉三国文书

行政中的常见做法。①如果部中确实保存有某种记载全部戍卒及其家属信息的名籍，恐怕亦

不记妻、母、子女等家属的 姓。如 果 家 属 符 的 制 作 是 以 这 样 的 名 籍 为 基 础，那 在 誊 抄 的 时

候，并不能据此名籍知道妻、母等人的姓。

汉代通过关隘要记录过关者的“县里年姓”，家属符上端出现的戍卒并不是实际的用符

者，所以对于实际用符的家属，需要另记户籍地和姓。为通关所制的家属出入符就只能以

作为底本的名籍上唯一出现的夫 姓 代 称，这 便 有 了 将 夫 妻 表 述 为 同 姓 的 做 法。这 个 过 程

中，符上所写的人均作为戍卒家属以整体被表述，而不是以单个的人被表述。

家属出入符中表述的 家 属，应 与 实 际 的 户 有 比 较 密 切 的 关 系。绝 大 多 数 妻 写 在 第 一

① 里耶户籍简、吴简名籍中的姓氏问题，需要另文讨论，但大致可以发现，秦、吴的户籍资料中，一般仅写户人的姓

氏，户内成员无论与户人亲属关系如何，大多数情况下不写姓氏。相关现象，上引孙兆华、王子今论文有所涉及，同样注

意到秦、汉、吴户籍材料中户内成员不写姓氏的特点，但认 为 属 于 某 种“妻 从 夫 姓”。凌 文 超 亦 结 合 东 牌 楼 简、尚 德 街 简

及四川城坝遗址出土简牍，指出东汉“户口简”简首大 写 户 人 姓、名，之 后 简 文 不 写 姓 氏。此 外，张 荣 强 依 据 吴 简 推 测 了

汉代户籍的基本内容和形式，认为在“名县爵里”的记录上应该比较一致。详见张荣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汉 唐

籍帐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９９—１０１页；凌文超：《四川渠 县 城 坝 遗 址Ｊ９汉 代 户 口 简 考 释———兼 论

课役身分“老”的形成与演变》，《出土文献》第１４辑，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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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且仅第一行有姓的情况中，出入符上的家属应确与实际的户重合，①多次书写姓、里的符

则应理解为不属于同一户籍的若干亲属共同使用同一个符，因而以户为单位说明用符者的

姓、里。家属出入符中的表述，可能就是类似户籍的名籍中的表述，频繁出现于妻称谓中的

“姓”主要作为该“户”的标识，而非妻本人的姓，亦非用作指称妻或其他某个的家属。家属

出入符中见到的“夫妻同姓”应是户籍登记方式和通关要求下形成的特殊书式。

　　三、卒家属廪名籍等简牍中的相关现象

卒家属廪名籍是西北汉简中一类记录了戍卒家属情况的名籍。②李均明认为卒家属廪

名籍包括三种书式，互相之间稍有区别，但用途相同，是戍卒家属领取粮食的名单。李均明

所归纳的三种书式中，第一种书式记每人领取的粮食数量，并在最后计算总数；第二种虽不

记每人情况，但亦统计总数；第三种则在统计每人及总数的同时，说明居署时间。③下举三简

分别属于三种书式：

　　　　　　　妻大女止氏年廿六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制虏隧卒周贤 子使女捐之年八用谷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使男并年七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谷六石　
（２７．４／Ａ８）

①

②

③

杨际平认为家属出入符所记载的就是户的信息，戍卒即为户人。详见杨 际 平：《秦 汉 户 籍 管 理 制 度 研 究》，《中

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１辑，第１６—１７页。
“卒家属廪名籍”沿用李均明的概念。李均明将相关的“卒家属廪名籍”“卒家属名籍”“卒家属在署名籍”“卒家

属见署名籍”“省卒家属名籍”统称为“卒家属廪名籍”。详见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３６１页。

学界对于家属廪名籍有不同的分类，亦较多讨论家属年龄、身份与粮食分配之间的关系。如鲁惟一、永田英正都主

要从使用粮食的角度分类。鲁惟一将有关戍卒家属的名籍分为 ＭＤ９、ＭＤ１０，并分析了年龄与取用食物问题。永田英正

则将这类名籍分入“Ｖ粮食”类中的丙类“戍卒家属廪名 籍”，亦 简 要 归 纳 了 基 本 书 式，包 括 相 关 人 员 身 份 信 息 的 著 录 格

式，对取用粮食总量的统计等。李天虹则主要按照“卒家属廪名籍”的标题、正文、又、凡四类进行分类研究，分为申请和

发放两类名籍。详见鲁惟一：《汉代行政 记 录》，于 振 波、车 今 花 译，桂 林：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０６—２３０
页；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张学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９—２５１页；李天虹：《居延汉简簿

籍分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６—７０页。具体分类虽有不同，但基本认为这些名籍内部性质比较一致，

可在“卒家属廪名籍”概念下讨论。

此外，学界对西北戍卒家属的问题的考察也多涉及卒家属廪名籍和家属出入符，涉及戍卒及其家属的生活、食物供

给、管理、家庭状况等，但较少聚焦于名籍符传中的人称使用问题。相关研究如于豪亮：《居延汉简中的“省卒”》，《文物》

１９６３年第１１期；森鹿三：《论居延出土的卒家属廪名籍》，《简牍研究译丛》第１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第１００—１１３页；徐扬杰：《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江汉论坛》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王震亚、张小锋：《汉简

中的戍卒生活》，《简牍学研究》第２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６—１４８页；施伟青：《汉代居延随军戍卒家

庭人口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贾丽英：《从居延汉简看汉代随军下层妇女生活》，《石家庄

师范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魏学宏、侯宗辉：《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家属”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学位论文如李志远：《西汉西北地区戍卒生活研究》，硕士 学 位 论 文，东 北 师 范 大 学，２００８年；伊 传 宁：《汉 代 西 北

戍卒研究———以居延汉简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 大 学，２０１１年；魏 振 龙：《汉 代 居 延 随 军 戍 卒 家 属 研 究》，硕

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７年；张珂：《汉代西北边 塞 戍 卒 境 遇 浅 析———以 考 古 遗 迹 与 简 牍 为 中 心》，硕 士 学 位 论

文，山东大学，２０１７年。家庭史专著也多会涉及这类材料，不再一一举出。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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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大女胥年十五

第四隧卒虞护　弟使女自如年十二　　　见署用谷四石八斗一升少

　　　　　　　　　　子未使女真省年五　　　　　　　　　 （１９４．２０／Ａ８）

　　　　　　　妻大女君宪年廿四　皆居署廿九日 七月乙卯妻取

止北隧卒王谊　子未使女女足年五岁　　　　　　　　　　　　卩

　　　　　　　　　子小男益有年一岁　 用谷四石少

（ＥＰＴ６５．１１９）

简２７．４／Ａ８为“制虏隧卒周贤”家属取用粮食的情况。其中对妻的表述为“妻大女止氏年廿

六”，即说明亲属关系后，以“大女”标明身份，以“止 氏”指 称，并 在 其 后 说 明 年 龄 和 用 谷 数

量。从廪名籍的一般格式来看，“止氏”为妻的名。下文则以“子＋使男／女＋名”的方式指

称戍卒的子女，同 样 说 明 年 龄 和 用 谷 数 量。简１９４．２０／Ａ８对 相 关 人 员 的 指 称 方 式 与 简

２７．４／Ａ８一致，即以姓＋名指称戍卒，家属无论妻、子女、妹均以名指称。简ＥＰＴ６５．１１９的

人称使用也与此类似，戍卒称姓＋名，家属仅有名，略有不同的是在后面说明粮食由“妻”取

走。①其他家属廪名籍中也涉及父、弟妹、子女，以及母、妻等，②均仅称名，③与西北汉简簿籍

普遍用姓＋名的现象不同。家属廪名籍并不是户籍，虽然从多数廪名籍来看，家属只包括

妻、子女，戍卒应该就是户人，但卒家属名籍中确实还能看到戍卒“户”内尚有父亲的情况。

　　　　　　　　父大男偃年五十二

第六隧卒宁盖邑　母大女请卿年卌九　·见署用谷七石一斗八升大

妻大女女足年廿一 （２０３．１２／Ａ８）

简２０３．１２／Ａ８同为卒家属廪名籍，较为特殊的是家属中包括了戍卒的父母，但是对父母、妻

的表述均与卒家属廪 名 籍 的 写 法 一 致。“父 大 男 偃”年 龄 为５２岁，如 果 存 在 相 应 的 户 籍，

“偃”也可能是户人。④但父亲“偃”作为戍卒家属，即使尚在正丁年龄，恐怕本户也应以戍卒

①

②

③

④

还有不少简说明领取粮食的人，除同为家属廪 名 籍 的ＥＰＴ６５．４１１外，还 有 一 些 性 质 不 明 的 残 简 如ＥＰＴ４０．２３、

ＥＰＴ４０．１２７、ＥＰＴ４４．３９、ＥＰＴ６５．４１３，这些简上半部分多 残，不 知 是 否 有 戍 卒，但 从 一 般 格 式 来 看，似 乎 也 是 卒 家 属 廪 名

籍。此外，还有不少卒廪食名籍也会在末尾说明粮食由谁取走，除自取外，也涉及母、妻、嫂，多数以亲属称谓指称，有的

有名，均无姓，如ＥＰＴ６５．１２、ＥＰＴ６５．１３、ＥＰＴ６５．１６等，不一一列举。

登记内容与实际生活中的家庭情况未必完全重合，性质、场合亦不同于家，本文不以“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

合家庭”为分析线索。

永田英正对卒家属廪名籍格式的归纳指出戍卒家属一律仅写名，孙兆华也指出“这类名籍中卒的姓、名俱全，其

家属特别是妻都省写姓氏”。未见不 同 表 述，不 再 枚 举。详 见 永 田 英 正：《居 延 汉 简 研 究》，第２５１页；孙 兆 华、王 子 今：
《里耶秦简牍户籍文书妻从夫姓蠡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４８页。相关材料汇集

参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３５９—３６１页；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第２２１—２３０页。

２０３．２７　 用谷三石　父大男相年六十用谷三石

用谷三石　凡用谷九石　
本简也说明了“父大男相”用谷的情况，其年龄为６０岁。但本简语义不完整，不知道是不是戍卒家属。其中用谷总

数为九石，应该还涉及其他人，或可以与别的简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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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盖邑”为户人。①

李天虹分析了吏、卒廪名籍的编制与呈报，认为吏卒申请廪食的名籍应该由部制作并

上报候官，而发放廪食的名籍则应由仓在实际发放时编制，亦需上报候官。②虽然分析对象

是吏卒廪名籍，但亦可大致推测卒家属廪名籍应该也存在类似的编制过程，部、仓在编制名

籍的时候，应该存在某种记载卒户籍情况的名籍，并以此为底本制作廪食名籍。

结合上文分析的家属出入符，两类简牍应存在类似的制作过程，均需要以某种记录戍

卒户籍状况的名籍为底本，抄出其中需要的部分，制作不同用途的名籍、符传。二者依据的

底本应是军政系统所保存的戍卒的基本簿籍，这类档案应该与秦汉户籍的著录方式接近，

不记户内成员姓氏，因而家属出入符与卒家属廪名籍在记姓方面表现出若干共性。不过，

由于卒家属廪名籍用于领取廪食，并没有通关事务中验明“县里年姓”的要求，因此制作过

程中也就无需将戍卒的姓加在部分家属的名前。

还需说明的是，与卒家属廪名籍、家属出入符等整体表述戍卒家、户的材料不同，西北

汉简中，当女性不作为人妻被表述的时候，多要使用姓＋名，以“大／小女子某某”的形式指

称。不唯女性，当戍卒、民众 作 为 单 个 的 人 被 表 述 的 时 候，绝 大 多 数 情 况 同 样 以 姓＋名 指

称，亦说明家属出入符、卒家属廪名籍等涉及家或户的文书中，存在区别对待的表达方式。

　　余　论

综合以上分析，西北汉简家属出入符、卒家属廪名籍中，姓与人的关系相对疏远，对户

内成员多以名称呼，与西北汉简其他场合中普遍用姓＋名的做法并不相同。此外，姓与户

存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类文书中姓可能被用作户的标识，甚至可以说作为某种“户姓”使

用，而非用作一般理解的人的称谓。其中姓与户、人的关系及指称方式，应基于某种户籍簿

册的著录形式。

除上文分析的西北简外，东牌楼东汉简、尚德街东汉简以及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汉

简中，也有一些涉及户的名籍，其性质、功能和制作过程尚存在模糊之处，③但与西北简中对

戍卒家属的表述仍有一定共性，同样存在仅记户人姓氏、不记户内成员姓氏的做法，④姓与

户的结合同样比较紧密。不过，卒家属廪名籍、家属出入符所记录的均为随军家属，登记、

①

②

③

④

池田温亦涉及本条简，认为卒家属廪名籍中的戍卒就是户人。杨际平虽未直接讨论这枚名籍，但亦认为卒家属

廪名籍、家属出入符中的戍卒就是户人。详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 研 究》，第７２页；杨 际 平：《秦 汉 户 籍 管 理 制 度 研

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１辑，第１６—１９页。

详见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６３页。

如张荣强认为东牌楼简中与户籍有关的名籍并非原始户籍档案，而是“临湘县案比民户之后做的专门簿籍”。凌

文超则将这几类材料称为“户口简”。详见张荣强：《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６７—８８页；

凌文超：《四川渠县城坝遗址Ｊ９汉代户口简考释———兼论课役身分“老”的形成与演变》，《出土文献》第１４辑，第３３３页。

参凌文超：《四川渠县城坝遗址Ｊ９汉 代 户 口 简 考 释———兼 论 课 役 身 分“老”的 形 成 与 演 变》，《出 土 文 献》第１４
辑，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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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管理可能与一般民众的户籍有一定差异，向戍卒家属发放粮食或通关符的制作使用

应在障塞军政系统中运作，如有制作名籍的底本，亦应由障塞系统制作和管理，乡里民政系

统如何制作户籍、指称民众，①还有待更多材料。

类似现象亦并非仅见于汉代，里耶秦简户籍简、走马楼吴简的若干名籍都有类似情况，

即对一户往往仅记录户人的姓氏，前人已经有所注意。②但这种现象是否是某种家庭、婚姻

与姓氏状况的直接“反映”，还是与户相关的某种特殊表达形式，继而将姓用作户的标识而

非人称，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附表　夫妻记为同姓的家属出入符

２９．１／Ａ３２　 ２９．２／Ａ３２　 ７３ＥＪＴ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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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四
年
正
月
己
酉
　
　
　
子
大
男
辅
年
十
九
岁

　
　
　
　
　
　
　
　
　
　
　
　
　
　
　
子
小
男
广
宗
年
十
二
岁

　
　
　
　
橐
佗
吞
胡
隧
长
张
彭
祖
符
　
子
小
女
女
足
年
九
岁

　
　
　
　
　
　
　
　
　
　
　
　
　
　
　
辅
妻
南
来
年
十
五
岁

　
　
　
　
　
　
　
　
　
　
　
　
　
　
　
　
　
　
　
　
　
　
　
　
　
　
　
　
皆
黑
色

　
　
　
　
　
　
　
　
　
　
　
　
　
　
　
妻
大
女
觻
得
当
富
里
成
虞
年
廿
六

　
　
　
　
　
　
　
　
　
　
　
　
　
　
　
子
小
女
侯
年
一
岁
　
　
　
　
　
　
车
二
两

　
　
　
　
橐
他
通
望
隧
长
成
裦
　
　
　
弟
妇
孟
君
年
十
五
　
　
　
　
　
　
用
牛
二
头

　
　
　
　
建
平
三
年
五
月
家
属
符
　
　
弟
妇
君
始
年
廿
四
　
　
　
　
　
　
马
一
匹

　
　
　
　
　
　
　
　
　
　
　
　
　
　
　
小
女
护
恽
年
二
岁

　
　
　
　
　
　
　
　
　
　
　
　
　
　
　
弟
妇
君
给
年
廿
五

①

②

不过，于振波指出居延汉简中的候长与隧长具有“亦民亦吏”的性质。参于振波：《居延汉简中的燧长和候长》，
《史学集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９、１５—１６页。但究竟在户籍编制上是否存在不同做法，尚待更多材料。

参孙兆华、王子今：《里耶秦简牍户籍文书妻从夫姓蠡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第４３—４８、５１—５３页。



西北汉简家属出入符所见姓的著录 １１１　　

续　表　　

２９．１／Ａ３２　 ２９．２／Ａ３２　 ７３ＥＪＴ３∶８９

后１５符均仅在第一行书妻姓，其

他用符者均不写姓。本符夫妻均

表述为“孙”。
　

郭伟涛指出上两简因为是由橐他

塞某 部 上 报 橐 他 候 官，所 以 在

Ａ３２遗址出土。参上引郭文。本

符均表述为“张”。

本符均表述为“成”。
本符对“弟 妇”等 并 未 书 姓，与 起

首一行的表述方式明显不同。
　

７３ＥＪＴ２９∶４３＋３３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６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２

　
　
　
广
地
　
　
博
望
隧
长
孙
道
得
妻
居
延
平
里
　
　
子
男
□
□
年
四
岁

　
　
孙
可
枲
年
廿
七
岁
长
七
尺
黑
色
　
　
子
小
男
璜
□
年
二
岁

　
　
　
　
　
　
　
　
　
　
　
　
　
　
妻
昭
武
便
处
里
鲁
请
年
十
九

橐
他
沙
上
隧
长
鲁
钦

建
平
元
年
正
月
家
属
符

　
　
　

橐
他
收
降
隧
长
陈
建

建
平
二
年
正
月
家
属
符
　

妻
大
女
觻
得
安
成
里
陈
自
为
年
卌
四

子
小
男
恽
年
九
岁
　
　
　
　
车
一
两

子
小
女
护
□
年
□
□

　
　
　
　
　
　
　
　
　
　
　
　
　
　
　
　
　
　
　
妻
大
女
昭
武
宜
众
里
王
办
年
五
十

橐
他
石
南
亭
长
王
并
　
　
　
　
　
　
　
　
子
男
嘉
年
十
一
岁

建
平
四
年
正
月
家
属
出
入
尽
十
二
月
符
　
　
　
　
　
　
　
大
车
一
两

　
　
　
　
　
　
　
　
　
　
　
　
　
　
　
　
　
　
　
　
　
　
用
牛
二
头

　
　
　
　
　
　
　
　
　
　
　
　
　
　
　
　
　
　
　
　
　
　
用
马
一
匹

均为“孙”。 均为“鲁”。 均为“陈”。 均为“王”。



１１２　　

续　表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４６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５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０７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５９

　
　
　
　
　
　
　
　
　
　
　
　
　
　
　
　
　
　
　
　
　
葆
妻
觻
得
长
寿
里
赵
吴
年
廿
七

橐
他
野
马
隧
长
赵
何
　
　
　
子
小
女
佳
年
十
三

　
　
　
　
　
　
　
　
　
　
　
子
小
男
章
年
十
一

　
　
　
　
　
　
　
　
　
　
橐
他
候
史
昭
武
乐
成
里
陈
襃
　

妻
大
女
陈
恩
年
卅
五

子
大
男
业
年
十
八

　
　
　
　
　
　
　
　
　
　

橐
他
驳
南
亭
长
孙
章

阳
朔
三
年
正
月
家
属
符
　
　
　

妻
大
女
觻
得
寿
贵
里
孙
迁
年
廿
五

子
小
男
自
当
年
二

　
　
　
　
　
　
　
　
　
　
皆
黑
色

　
　
　
　
　
　
　
　
　
　

橐
他
通
道
亭
长
宋
捐
之

永
始
四
年
家
属
符
尽
十
二
月
　

妻
大
女
觻
得
常
乐
里
宋
待
君
年
廿
二

子
小
男
自
当
年
九

子
小
女
廉
年
六

均为“赵”。 均为“陈”。 均为“孙”。 均为“宋”。



西北汉简家属出入符所见姓的著录 １１３　　

续　表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２８＋２８０＋１４５７　 ７３ＥＪＴ６∶４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８

　
　
　
　
　
　
　
　
　
　
　
　
　
　
　
　
　
　
　
　
妻
大
女
觻
得
富
安
　
　
□
里
程
昭
年
廿
八

橐
他
中
部
候
长
程
忠
　
　
　
　
　
　
　
　
子
小
女
买
年
八
岁

建
平
四
年
正
月
家
属
出
入
尽
十
二
月
符
　
子
小
女
□
年
三
岁
　
　
　
　
　
　
　
　
　
　
小
奴
满

　
　
　
　
　
　
　
　
　
　
　
　
　
　
　
　
子
小
女
来
卿
年
二
岁
　
　
　
　
　
　
　
　
　
牛
车
一
两
牛
二
头

　
　
　
　
　
　
　
　
　
　
　
　
　
　
　
　
弟
小
男
音
年
十
八


　
　
　
　
　
　
　
　
轺
车
一
用
马
二
匹

　
　
　
　

橐
他
勇
士
隧
长
井
临

建
平
元
年
家
属
符

　
　

兄
妻
屋
兰
宜
众
里
井
君
任
年
廿
一

子
小
男
习
年
七
岁

兄
妻
君
之
年
廿
三
　
车
一
两
用
□

子
大
男
义
年
十

子
小
男
冯
一
岁

　
　
　
　
　
　
　
　
　
　
　
　
　
　
　
　
　
　
　
　
　
母
昭
武
平
都
里
虞
俭
年
五
十

橐
他
南
部
候
史
虞
宪
　
　
　
　
　
　
　
　
　
妻
大
女
丑
年
廿
五
　
　
大
车
一
两

建
平
四
年
正
月
家
属
出
入
尽
十
二
月
符
　
　
子
小
女
孙
子
年
七
岁
　
用
牛
二
头

　
　
　
　
　
　
　
　
　
　
　
　
　
　
　
　
　
子
小
男
冯
子
年
四
岁
　
用
马
一
匹

均为“程”。
本 条 未 记 戍 卒 的 妻，但 第 一 行 有

嫂，记为“井”姓，与戍卒兄长表述

为同姓，故可纳入表中。

本条未书 妻 姓，但 书 于 第 一 行 的

母记为“虞”姓，即 与 戍 卒 父 表 述

为同姓。



１１４　　

续　表

７３ＥＪＴ５∶７８　 ７３ＥＪＴ６∶４１Ａ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７７＋６８７

　
　
　
橐
他
　
　

莫
当
隧
长
童
去
疾
妻
昭
武
安
汉
里
大
女
董
弟
卿

年
廿
七
岁
黑
色

　
　
　
　
　
　
　
后
起
隧
长
逢
尊
妻
　
居
延
广
地
里
逢
廉
年
卅
五

广
地
　
　
子
小
女
君
曼
年
十
一
岁
　
　
　
　
　
　
大
车
一
两

　
　
　
　
葆
聟
居
延
龙
起
里
王
都
年
廿
二
　
　
　
用
马
二
匹

　
　
　
　
　
　
　
　
　
　
　
　
　
　
　
　
　
　
　
用
牛
二

　
　
　
　
　
　
　
　
　
　
　
　
　
　
　
　
　
　
　
妻
大
女
昭
武
宜
春
里
辛
迁
年
廿
七
　
车
一
两

　
　
　
　
　
　
　
　
　
　
　
　
　
　
　
　
　
　
　
子
男
诩
年
九
　
　
　
　
　
　
　
　
　
牛
二
头

　
　
　
　
　
　
　
　
　
　
　
　
　
　
　
　
　
　
　
子
小
男
党
年
七

　
　
　
建
平
四
年
正
月
家
属
符
出
入
尽
十
二
月
　
子
小
男
级
年
二

　
　
　
　
　
　
　
　
　
　
　
　
　
　
　
葆
弟
昭
武
宜
春
里
辛
昌
年
廿
四
岁

查图 版，“童”为 ，“董”为

，两字上 半 部 分 似 乎 有 所

不 同，但 不 排 除 是 某 种 抄 写

错误。

下两简在第一行之外还记载了

若 干 其 他 用 符 者 的 姓、名、年、
里。如本 符 夫 妻 均 记 为“逢”，
末尾另记“葆”，姓名“王都”。

虽未 记 夫 姓，但 是 从 末 尾 的 弟“辛

昌”来看，戍卒 的 妻“辛 迁”显 然 与 夫

表述为同 姓。虽 然 格 式 与 附 表 其 他

符不一 致，但 妻 与 夫 表 述 为 同 姓 的

做法相同。一并列入，作为参考。

　　附记：本文写作及修改过程中得到籾山明、侯旭东、阿部幸信、郭伟涛、王彬、孙梓辛、

马力、郑相俊、屈涛、高智敏、吴贞银、孙小敏、陈韵青、曹天江、张琦、王偲、成鹏、张欣毓、赵

悦等师友的指教。初稿曾提交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３日清华大学第５２次简牍研读班讨论；后作

为另一长文的一部分，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日提交清华·东京·南开历史学研究生论坛暨清

华历史系论文报告会讨论，得到评议人关健赟及佐川英治老师的指正。匿名审稿专家亦提

供审稿意见，颇有助益。谨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龙腾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５７　　

Ｆｏｕｒ　Ｎｏｔｅｓ　ｏｆ　Ｌｉｙｅ　Ｑｉｎ　Ｓｌｉｐｓ　Ｏｎｅ

Ｈｅ　Ｙｏｕｚ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ｓｏ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ｙｅ　Ｑｉｎｊｉａｎ　ｏｎｅ里耶秦简（壹）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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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ｙｅ　Ｑｉ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ｚｈｕ 翥，ｒｕｉ繠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ａ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Ｑｉ　Ｍ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ａ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ｗｉｖｅｓ．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ｆｏｒｍａｔ．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ｓｕｒｎａｍｅｓ　ｏｎ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ｏｎ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ｎａｍｅｓ，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ｄｉｄ　ｎｏｔ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ｓｕｒ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ｗ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ｏｒｔ　ｏｆ　ｎａｍ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ｎａｍｅ　ｌｉｓｔ　ａｌｓｏ　ｏｎｌｙ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Ｔｈｅ／Ｏｎｅｓ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ａｇｅ　ｗｈ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ａｓｓ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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